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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各部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: 

为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执收行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按照国家、

省、市关于建立和实施收费目录清单制度的要求，根据江苏省公

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，我们编制了《2024 年南京市行政

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》及《2024 年南京市考试考务费项目目录》

（见附件 1 和附件 2，以下合并简称《收费目录》），现予以公布，

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《收费目录》中公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（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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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收费项目”）是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审批权限由国家和省两

级有权部门批准、我市有关部门和单位收取的截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的全部收费项目，其中，加“▲”号的项目为涉企的收费

项目。 

二、我市各部门和单位的收费项目，一律以《收费目录》

为准，其具体征收范围、征收标准及资金管理方式等，应分别

按照《收费目录》中注明的文件规定执行。2025 年 1 月 1 日以

后国家、省批准立项、取消或调整的收费项目，按其文件规定

执行，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将适时动态向社会公布。凡未列入

《收费目录》或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财政、发改部门批

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拒绝支

付。 

三、各收费部门和单位应严格执行《收费目录》，对于取消、

暂停征收、免征以及费改税的收费项目，按照相关文件规定的

时间执行，收费部门和单位不得继续征收，但以往应缴未缴部

分应按原规定足额征缴。各收费部门和单位要加大收费政策公

示力度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四、本《收费目录》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发改委负责解释。

原《关于公布 2023 年南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》

（宁财综〔2024〕186 号）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．2024 年南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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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立项

级别

资金管
理方式

文件依据

一 外事

1 认证费 国家 缴入国库 国家公布项目 省直接征收

(1)认证 商业文件每份100元；民事类证书每证50元 计价格〔1999〕466号，财预〔2000〕127号 省直接征收

(2)认证加急 50元/份（证） 计价格〔1999〕466号 省直接征收

二 教育

2 公办幼儿园收费（保
育教育费、住宿费）

保教费400元—1170元/生·月 国家 缴入国库

发改价格〔2011〕3207号，苏价费〔2011〕122
号，苏价规〔2017〕9号,苏发改收费发〔2022〕
464号，省发改委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公告

2023年第1号，宁价费〔2012〕384号、宁发改价

费字〔2021〕308号

3 义务教育收费 按文执行 省 财政专户

《义务教育法》，教财〔1996〕101号，苏教财

〔1998〕24号、苏财综〔1998〕82号、苏价费〔

1998〕159号，苏价综〔2002〕174号、苏财综〔

2002〕44号，教财〔2004〕7号，苏价费〔2004
〕338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111号，苏价费〔2005
〕20号、苏财综〔2005〕3号，宁价费〔2004〕
373号、宁价费〔2008〕275号、宁价费〔2012〕
241号

　公办学校住宿费 250—400元/生·学期  苏价费〔2004〕338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111号，

苏价费〔2008〕288号，宁价费〔2012〕241号

4 公办普通高中收费 国家 财政专户

教财〔1996〕101号，苏教财〔1998〕24号、苏

财综〔1998〕82号、苏价费〔1998〕159号，苏

价综〔2002〕174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44号，苏

价费〔2007〕247号、苏财综〔2007〕53号，苏

价费〔2009〕301号、苏财综〔2009〕49号，苏

价费〔2011〕115号、苏财综〔2011〕8号，宁价

费〔2007〕267号、宁价费〔2012〕241号

取消毕业班补课费收费项

目

(1)学费
省级重点中学850元/学期、市级重点中学650元/学期、一般普

通高中500元/学期

教财〔1996〕101号，教财〔2003〕4号，苏教财

〔2000〕39号、苏财综〔2000〕88号、苏价费〔

2000〕167号，苏财综〔2010〕73号
国家公布项目

附件1
2024年南京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

 
备 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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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立项

级别

资金管
理方式

文件依据 备   注

(2)寄宿生住宿费 250—400元/生·学期

教财〔1996〕101号，教财〔2003〕4号，苏教财

〔2000〕39号、苏财综〔2000〕88号、苏价费〔

2000〕167号，宁价费〔2012〕241号
国家公布项目

5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收
费

国家 财政专户

教财〔1996〕101号，苏教财〔2000〕48号、苏

财综〔2000〕123号、苏价费〔2000〕228号，苏

价综〔2002〕174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44号，苏

价费〔2002〕369号，教财〔2003〕4号，苏价费

〔2004〕158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42号，苏价费

函〔2004〕65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50号，苏价费

〔2004〕192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160号，苏财规

〔2012〕36号

包括：职业高中学校、普

通中等专业学校（含中等

师范学校）、技工学校、

普通中学附设的各种职业

高中班

(1)职业高中 苏财规〔2012〕36号

2012年秋季学期起，全日

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

级在校学生免收学费（艺

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

外）；非全日制正式学籍

一、二年级在校生中涉农

专业学生免除学费

　住宿费

120元/学期，达到公寓化管理条件的，可参照《高等学校社会

化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价费〔2002〕369号）执

行。

国家公布项目

(2)中等专业学校 苏财规〔2012〕36号

2012年秋季学期起，全日

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

级在校学生免收学费（艺

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

外）；非全日制正式学籍

一、二年级在校生中涉农

专业学生免除学费

　住宿费

400元/学年，达到公寓化管理条件的，可参照《高等学校社会

化学生公寓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价费〔2002〕369号）执

行。

国家公布项目

(3)中专校举办的夜

中专、函授收费
1000-3500元/学年

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“函大

、夜大培训费”。参照成人

中专校收费

(4)电视中专校收费 2100-3100元/学年

参照普通中专校收费，中

央广播电视大学依托电大

系统举办的，可按每生不

超过180元内双方协商提取

学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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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立项

级别

资金管
理方式

文件依据 备   注

20 ▲ 船舶过闸费

0.4元-1.0元/次.总吨位或0.4元/次.立方米，超载、超长、超宽

的在正常收费基础上加收幅度不得高于50%。自2017年1月1日
起，全省交通船闸船舶过闸费在现有征收标准基础上给予20%
优惠

省 缴入国库

2023年省政府令第166号，苏价服〔2005〕188号
、苏财综〔2005〕44号、苏交航〔2005〕10号，

苏价服〔2017〕228号，苏价服〔2018〕90号、

159号、164号、165号，苏发改服价发〔2018〕
1346号，苏发改服价发〔2019〕90号、364号，

苏发改收费发〔2019〕706号、1116号，苏发改

收费发〔2020〕381号、810号、1416号，苏发改

经贸发〔2020〕1227号，苏发改收费发〔2021〕
1072号、1154号，苏发改收费发〔2023〕447号
、1235号，苏发改收费发〔2025〕169号

九
工业和信

息化

21 ▲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

集群无线调度系统、无线寻呼系统、无线接入系统、车联网

直连通信系统、无线数据频段、电视广播台（站）、蜂窝系

统电台、船舶电台、1000MHZ以下台（站）、微波站、地球

站、雷达站等12项收费项目，分别按相关技术参数核定收费

标准，国家以及省市县分级收取，并按有关规定实行优惠减

免

国家 缴入国库

《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，《无线电管理收费规定

》，苏价费〔1999〕92号、苏无办〔1999〕59
号，计价格〔2000〕1015号，苏价费函〔2000〕
88号、苏财综〔2000〕159号，发改价格〔2003
〕2300号，苏价服〔2004〕43号、苏财综〔2004
〕12号，发改价格〔2005〕2812号，财建〔2009
〕462号，发改价格〔2017〕1186号，苏价服〔

2017〕115号，发改价格〔2018〕601号，发改价

格〔2019〕914号，苏财综〔2019〕69号

国家公布项目

十 水务

22 ▲ 水土保持补偿费

一般建设型生产项目苏南五市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

1.2元一次性计征，其他市每平方米1元。其它项目见文件。按

照1:9的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同级地方国库。
国家 缴入国库

《水土保持法》，苏财综〔2014〕39号，发改价

格〔2017〕1186号，苏价服〔2017〕115号，苏

价农〔2018〕112号，财税〔2020〕58号,财税〔

2023〕9号

国家公布项目

23 ▲ 船舶过闸费

按船舶类型分类收费0.1-1.1元/吨·次·立方米。自2017年
1月1日起，全省水利船闸（不含经营性船闸）船舶过闸

费在现有征收标准基础上给予10%优惠

省 缴入国库

2023年省政府令第166号，苏财综〔96〕
198号、苏价费〔1996〕541号，苏发改经

贸发〔2020〕1227号，苏发改收费发〔

2025〕169号

不包括经营性船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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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立项

级别

资金管
理方式

文件依据 备   注

24 ▲ 污水处理费

（1）主城区。居民生活用水：1.42元/m³；非居民生活用水和

特种用水：1.95元/m³。自备水源用户按照用水性质，与自来

水用户执行相同的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。（2）根据企业环保

信用评价等级实施差别化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，被环保部门

评为红色等级的企业，污水处理费在现行的标准基础上加收

0.6元/立方米;被评为黑色等级及连续两次(含)以上被评为红色

等级的企业，污水处理费在现行基础上加收1元/立方米。

（3）江北新区、江宁、浦口、六合、溧水、高淳区按相关规

定执行。

国家 缴入国库

国发〔2000〕36号，财税〔2014〕151号，发改

价格〔2015〕119号，苏财综〔2015〕24号，苏

财规〔2016〕5号,发改价格〔2020〕561号，苏

发改价格发〔2020〕1097号，发改价格〔2022〕
1096号，苏发改价格发〔2022〕1392号，宁价工

〔2015〕106号，宁发改价费字〔2019〕371号

 

十一

农业农村
(海洋渔

业)

25 ▲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
根据养殖和捕捞方式收费，标准在1-160元之间，自

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免收
国家 缴入国库

苏价涉字〔1991〕第85号，苏政发〔1992〕170
号，价费字〔1992〕452号，苏价费函（1998）
72号、苏财综〔1998〕84号，苏价费函〔1998〕
78号、苏财综〔1998〕88号，苏价费〔1998〕
235号、苏财综〔1998〕104号，苏财综〔1999〕
37号，苏价费〔1999〕457号、苏财综〔1999〕
266号，财预〔2000〕127号，苏价农函〔2004〕
138号，苏价农函〔2006〕69号、苏财综〔2006
〕34号，苏价农函〔2006〕127号、苏财综〔

2006〕51号，财税〔2014〕101号，苏财综〔

2015〕1号，苏价农函〔2015〕92号

国家公布项目

十二
卫生
健康

26 预防接种服务费 20元/剂次 国家 缴入国库
《疫苗管理法》，发改价格〔2016〕488号，苏

发改收费发〔2020〕1237号 国家公布项目

27 医疗事故鉴定费
7人以下：首次1700元/例次、再次2200元/例次；7人以上：首

次2200元/例次、再次3200元/例次
国家 缴入国库

苏价费〔2002〕368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157号，

财预〔2003〕470号，苏价费〔2004〕462号、苏

财综〔2004〕151号，财税〔2016〕14号
国家公布项目

28 公民临床用血互助保
证金

按医疗机构收取的临床用血费用总额的2％，提留临床用血管

理费。按无偿献血血液用于临床所收取的费用，总额的10％
提留，用于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父母和子女免费用血的垫

付资金

省 缴入国库 《江苏省献血条例》，苏卫医（2000）57号 根据《江苏省献血条例》

暂停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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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立项

级别

资金管
理方式

文件依据 备   注

29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
测费

收费标准实行动态管理，公立医疗机构收费标准调整时，疾

控机构收费标准同步调整。
国家 缴入国库

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22号，苏财综〔2020〕96
号，苏医保发〔2021〕69号，苏医保发〔2022〕
22号、32号

十三
国防
动员

30 ▲ 人防建设经费 国家 缴入国库

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

设费

600-2000元/平方米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建设项目、公共租

赁住房建设免收。自2015年1月1日起，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

疗机构免征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减半征收。自2019年7月
1日起，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易地扶

贫搬迁项目免征。自2019年6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为社

区提供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的机构，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

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

 

《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，财预〔2002〕
584号，苏财预〔2002〕95号，苏价服〔2012〕
159号，财税〔2014〕77号，苏财综〔2014〕105
号，苏发改服价发〔2018〕1348号，财税〔2019
〕53号，苏财综〔2019〕38号，财政部公告2019
年第76号，苏政办发〔2022〕25号，苏财综〔

2024〕6号，宁发改价费字〔2021〕830号，宁财

综〔2024〕303号

国家公布项目。省授权各

设区市人民政府制定具体

标准。

十四 法院

31 ▲ 诉讼费

受理费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，不超过1万元

按50元，1万以上按2.5%～0.5%的比率交纳；非财产案件按50
元～500元，及赔偿金额0.5%～1%比率交纳；其他非财产案

件每件交纳50元～100元，行政案件按照50元～100元交纳

国家 缴入国库

《民事诉讼法》，《行政诉讼法》，国务院令

2007年第481号，财行〔2003〕275号，发改办价

格〔2007〕196号，苏发改收费发〔2025〕381号
国家公布项目

十五 党校

32 党校收费 按文执行 省 缴入国库 苏价费函〔2012〕17号，宁价费〔2013〕336号

十六
知识
产权

33 ▲ 商标注册收费 国家
缴入中央

国库

《商标法》，财综字〔1995〕88号，计价格〔

1995〕2404号，苏价费〔1996〕263号、苏财综

〔96〕113号，财综〔2011〕9号，苏财综〔2011
〕14号，财税〔2017〕20号，苏财综〔2017〕23
号，发改价格〔2019〕914号

国家公布项目，代国家收

取。取消国际注册手续费
省直接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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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立项

级别

资金管
理方式

文件依据 备   注

(1)受理商标注册费

300元，限本类10个商品，10个以上，每超过一个，每个加收

3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
 省直接征收

(2)补发商标注册证

费
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3)受理转让注册商

标费
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4)受理商标续展注

册费

自2019年7月1日起，由1000元降为500元；对提交网上申请并

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5)受理续展注册迟

延费

2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6)受理商标评审费
750元，商标评审延期费2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

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7)受理立体商标注

册费

500元，限本类10个商品，10个以上，每超过一个，每个加收

50元
财综〔2004〕11号，苏财综〔2004〕40号 省直接征收

(8)受理颜色组合商

标注册费

500元，限本类10个商品，10个以上，每超过一个，每个加收

50元
财综〔2004〕11号，苏财综〔2004〕40号 省直接征收

(9)商标变更费
自2019年7月1日起，由250元降为150元；对提交网上申请并

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免收变更费
省直接征收

(10)出具商标证明费
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11)受理集体商标注

册费

1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

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12)受理证明商标注

册费

1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

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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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立项

级别

资金管
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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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3)商标异议费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14)撤销商标费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(15)商标使用许可合

同备案费

1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

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
省直接征收

十七
市场
监管

34 ▲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 国家 缴入国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，《特种设

备安全监察条例》，价费字〔1992〕268号，发

改价格〔2015〕1299号，财综〔2011〕16号，苏

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886号

 

(1)客运索道运营审

查检验和定期检验
按财综〔2001〕10号文执行

财综〔2001〕10号，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886
号

国家公布项目

(2)压力管道安装审

查检验和定期检验费

按管道外径不同3元/米～11元/米；定期检验：按管道外径不

同2元/米～8元/米
 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886号 国家公布项目

(3)压力管道元件制

造审查检验费

逐件检验按出厂价格总值0.9%～0.7%收取、批量抽样检验按

出厂价格总值0.4%收取。
 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886号 国家公布项目

(4)锅炉、压力容器

检验检测费

按锅炉蒸发量不同分别收费；压力容器定期检验按类别和容

积不同分别收费；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根据不同类别，按

被检产品出厂价格的0.4%~0.9%比率分别收费；液化气体汽车

罐车和液化气体铁路罐车定期检验按检验项目分别收费；无

损检测、理化、金相检验按检测项目分别收费；各类气瓶定

期检验按不同类别和项目分别收费；锅炉水质检验按检测项

目分别收费；安全阀维修及校验按通径、型式和压力的不同

分别收费；锅炉、气瓶设计文件鉴定按蒸发量190元～1900元,
气瓶160元/套。

 
价费字〔1992〕268号，财综〔2001〕10号，苏

发改服价〔2018〕1348号，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
〕886号

国家公布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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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部 门 收费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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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别

资金管理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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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中专校招生报名、考试（招初

中生）

报名费12元/名，考试费9元/门。按实际招生人数40元/生
标准向省辖市招生部门交纳录取费（含上缴省高等学校

招生委员会办公室4元/生）

省 财政专户
苏教财〔2005〕27号、苏价费〔2005〕110号、苏财综〔2005〕27
号

(3)中专校招生报名、考试（招高

中生）
报名费20元/名，考试费24元/门 省 财政专户

苏教财〔2003〕18号、苏价费〔2003〕134号、苏财综〔2003〕45
号

(4)普通高校招生报名、考试 报名费20元/生、考试费26元/门 国家 财政专户

价费字〔1992〕367号，发改价格〔2003〕2161号，苏价费〔2007
〕153号、苏财综〔2007〕26号，苏价费函〔2010〕56号，苏发改

收费函〔2019〕414号

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“高考

(含成人高考)报名考试考

务费”

(5)普通（民办）高等学校网上录

取
本地20元/名，异地30元/名 省 财政专户

苏价费〔2001〕191号、苏财综〔2001〕99号、苏教财〔2001〕68
号

对参加网上录取的普通

（民办）高校收取

(6)成人高校招生报名、考试

报名费20元/生；报考高中起点本、专科的，考试费20元/
门（“3＋2”考生，两门专业课考试费为20元/门，含交部

考试中心4元/门），报考大专起点本科班的，考试费24
元/门（含交教育部考试中心4元/门）

国家 财政专户

苏价费〔2005〕235号、苏财综〔2005〕65号，苏价费函〔2011〕
87号

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“高考

(含成人高考)报名考试考

务费”

(7)普通高校招生体检 20元/生，不包括肝功能 省 财政专户 苏教财〔2000〕23号、苏价费〔2000〕97号

(8)普通高校、成人高校招生测试

自主招生院校测试费，每生60元；艺术、体育等入学测

试费，每生60元；公安类院校招生面试及体能测试费，

每生120元；保送生测试费，每生120元；艺术、体育类

学生入学专业测试费，每生每科60元，复试的，每生每

科40元。需到外省市设点考试的，在省外考点可加上浮

30%；高校单独对口招生考试费，理论考试费按高考统

考科目收费标准收取，技能考试费每科40元

国家 财政专户 教财〔2006〕2号，苏价费〔2007〕423号、苏财综〔2007〕92号

(9)研究生招生考试
120元/生，上缴国家2.5元/科。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全国联

考80元/人.科 国家 财政专户

教财〔1992〕42号，财综字〔1995〕16号，发改价格〔2003〕2161
号，苏教财〔2001〕38号、苏价费〔2001〕141号，发改价格〔

2004〕2839号，苏价费〔2004〕468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158号，苏

价费函〔2010〕56号

国家公布项目

(10)政法干警招录教育考试 每人20元，考试费为每门26元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〔2009〕79号、苏财综〔2009〕50号

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国家

(1)报名考试 43元/科，上缴省15元/科、市县留28元/科 财政专户
价费字〔1992〕367号，发改价格〔2003〕2161号，苏价费函〔

2002〕114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118号，苏价费函〔2014〕64号
包括社会开考专业和委托

开考专业

(2)学士学位评审(含邮寄费） 200元/人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〔2002〕114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118号

(3)准考证工本费 5元/证 财政专户
苏教财〔1999〕42号、苏价费〔1999〕214号、苏财综〔1999〕141
号

(4)实践课程考核 60元/课 财政专户
苏教财〔2001〕139号、苏价费〔2001〕310号、苏财综〔2001〕
171号

(5)毕业论文指导、答辩 文科类200元/人，理工科220元/人 财政专户
苏教财〔2001〕139号、苏价费〔2001〕310号、苏财综〔2001〕
171号

(6)自学考试增考费 100元/课 财政专户 苏价费〔2009〕278号、苏财综〔2009〕45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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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特色专业 2100-4800元/年，取消上下浮动15%规定 财政专户
苏教财〔2003〕48号、苏价费〔2003〕186号、苏财综〔2003〕71
号，苏价费〔2009〕278号、苏财综〔2009〕45号

(8)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接本

学费：公办专科院校，全日制学生4200-4800元/年。民办

专科院校，全日制学生12000-15000元/年；考试费100元/
科次，学生首次补考不收费，学校上缴省教育考试院50
元，非首次补考的学生缴纳补考费50元，并上交省考试

院

财政专户

苏财综〔2004〕112号、苏价费函〔2004〕150号，苏价费〔2009〕
278号、苏财综〔2009〕45号，苏价费函〔2011〕5号，苏价费〔

2014〕135号

4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每生每次20元，上缴省12元/生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〔2012〕43号

5 全国公共英语等级报名考试
一至二级90元/人（其中笔试60元、口试30元），三至四

级120元/人（其中笔试80元、口试40元）
国家 财政专户

财综字〔1999〕110号，计价格〔1999〕1199号，苏财综〔2004〕
72号、苏价费函〔2004〕85号 国家公布项目

6 计算机等级报名考试
一至三级70元/人，四级80元/人。上缴国家10元/生（含

上机考试费5元）
国家 财政专户

发改价格〔2003〕2161号，苏财综〔2004〕72号、苏价费函〔2004
〕85号，苏财综〔2013〕103号 国家公布项目

7 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报名考试 85元/人，上缴国家20元/人.模块 国家 财政专户
发改价格〔2008〕3699，苏价费〔2009〕58号、苏财综〔2009〕5
号

国家公布项目

8 中英合作商务管理和金融管理专业
考试

90元/科，上缴国家60元/人.科 国家 财政专户
财综字〔1999〕110号，苏教财〔2001〕139号、苏价费〔2001〕
310号、苏财综〔2001〕171号，发改价格〔2003〕2161号 国家公布项目

9 学历文凭统考报名考试 50元/门，上缴国家8元/人.科 省 财政专户 苏财综〔2004〕72号、苏价费函〔2004〕85号  

10 “专转本”报名、考试
报名费10元/生，考试费45元/科，上缴国家2.5元/人.科
（共三科）

国家 财政专户
苏价费函〔2002〕64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59号，发改价格〔2003〕
2161号，苏价费函〔2014〕26号

国家公布项目名称为“专科

起点本科入学考试”

11 普通话水平测试 学生25元，其他人员50元 国家
缴入国库或

财政专户

财综〔2003〕53号，发改价格〔2003〕2160号，苏价费〔2004〕
104号、苏财综〔2004〕29号

国家公布项目。学校留存

部分缴入财政专户，其余

缴入国库。

12 硕士学位水平统一考试 100元/科，上缴国家60元/人.科 国家 财政专户 计价格〔2001〕1226号
国家项目名称为“同等学历

申请硕士、博士学位水平

全国统一考试”

13 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 报名费400-800元/人，住宿费见文件 国家 财政专户
教育部、国家计委教外来〔1998〕7号，苏教财〔1998〕96号、苏

价费〔1998〕469号

国办发〔2018〕82号明确

自费来华留学生学费标准

由学校自主确定。

14 普通高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等级
考试

18-24元/生 省 财政专户 苏教财（1998）94号

15 普通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

报名费每人20元，统考科目3门每门考试费26元，学业水

平考试（选择性考试）3门每门考试费26元，学业水平合

格性考试中的技术课程20元、其他科目每门15元
省 财政专户

苏价费〔2007〕153号、苏财综〔2007〕26号，苏价费函〔2010〕
56号，苏发改收费函〔2019〕414号

16 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证书后教育统考
报名考试

20元/门 省 财政专户 苏价费函〔2002〕64号、苏财综〔2002〕59号

17 新教师录用招考考试 90元/人 省 财政专户 苏财综〔2003〕84号、苏价费函〔2003〕91号

注：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上缴国家考务费按发改价格〔2015〕1217号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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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序号 部门 页码 序号 部门 页码

一 外事 4 十二 卫生健康 14

二 教育 4 十三 国防动员 15

三 公安 8 十四 法院 15

四 民政 11 十五 党校 15

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11 十六 知识产权 15

六 自然资源（国土） 11 十七 市场监管 17

七 城市管理 12 十八 药品监管 19

八 交通运输 12 十九 专用通信 20

九 工业和信息化 13 二十 仲裁部门 20

十 水务 13 二十一 相关部门 20

十一 农业农村（海洋渔业） 14

序号 部门 页码 序号 部门 页码

十一 广播电影电视 26

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1 十二 文旅 26

二 住房和城乡建设 23 十三 知识产权 26

三 农业农村（海洋渔业） 24 十四 相关部门 26

四 卫生健康 24

五 财政 25  相关部门 26

六 交通运输 25  消防 27

七 工业和信息化 25  交通运输 27

八 教育 25  应急管理 27

九 公安 26

十 司法 26  教育 27

索    引
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部门

考试考务费涉及部门

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、职称等考试考务费

职业技能鉴定等考试考务费

教育考试考务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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